附件1：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关于做好首次岗位设置聘期考核的通知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继续做好省属高校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苏教人〔2013〕1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促进学校教学科研及管理服务水平的提高，结合学校具体实际，现将学校岗位聘期考核工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考核原则
1.考核结果与聘用、奖惩相结合，体现按劳分配、奖勤罚懒、择优聘用。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面考核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综合评价岗位绩效。
3.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各有侧重。年度考核是对教职工聘期内每年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的评价，考核结果作为聘期考核依据；聘期考核是对教职工聘期内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的全面评价。
二、考核范围
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受聘学校相应岗位的在编在岗人员。其中专任教师中担任管理工作的“双肩挑”人员，聘期内教学、科研工作量结合其管理工作绩效考核；聘期内调整岗位的人员，参考原岗位工作业绩按现岗位进行考核；聘期考核工作进行期间尚在国内外访学、进修、研修和挂职的考核对象，须参加本次聘期考核。
三、考核内容
依据学院首轮岗位设置与聘用时规定的各级各类岗位的基本岗位职责，对其聘期内政治表现、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完成任务及效果进行全面考核。
四、考核程序
1.自评。参加考核人员进行个人总结和自评，认真、如实填写《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岗位聘期考核表》，提供真实依据。
2.部门聘期考核工作小组考核。部门聘期考核工作小组审核受聘人员的考核表并提出初步考核意见。
3.学校审核。学校考核领导小组审定各岗位受聘人员的考核结果。
4.公示。公示聘期考核结果。
五、考核等次
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1.合格等次的确定。聘期考核合格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聘期内完成所聘岗位职级的岗位任务；
（2）3次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
（3）教师岗位教学质量考核均为合格以上、其他教职工的单位职工满意度测评均为合格以上。
2.不合格等次的确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1）聘期内年度考核有不合格者；
（2）未完成岗位职责规定的工作任务者； 
（3）不按规定参加考核者； 
（4）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者； 
（5）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或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者； 
（6）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者； 
（7）未经学校同意，擅自出国或者出国逾期不归者； 
（8）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处分者。 
六、考核结果的使用
考核结果是续聘、缓聘、低聘、调整岗位、解聘的依据，也是新一轮岗位聘用的基础。
1.考核结果“合格”者，下一聘期可以续聘原岗位或竞聘高一级岗位。
2.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学校聘用考核领导小组将依据具体情况对其做出缓聘、低聘、调整岗位、解聘的决定。
七、组织实施
1.学校成立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学校各类人员聘期考核工作。
组长：管向群  丁晓昌
副组长：程建军  周成平  

成员：杨九俊  王仁雷  张  勤  刘青平  刘继红

      王家军  刘守旗  徐国华  周  群  蔡  飞

      冯保善  徐新萍  张广才  李  斌  鞠文灿

      马成荣
2.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聘期考核分考核组和监督与申诉两个工作组。各组组长及成员如下：
考核组：
组长：周成平
成员：刘守旗  徐国华  蔡  飞  周  群  冯保善

      徐新萍  张广才  李  斌  鞠文灿  马成荣
监督与申诉组：
组长：刘青平
成员：卜玉平  张  伟  何  锋
3.各部门要成立相应的聘期考核工作小组，负责本部门的聘期考核有关工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聘期考核工作第一责任人。
4.学校成立考核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学校各类岗位的聘期考核工作。考核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周  群
成 员：陈  艳  黄晓波  丁孝梅  杨  超  彭  慧
八、工作纪律
1.全校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岗位聘期考核工作，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国家关于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政策要求和总体精神，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岗位聘期考核工作，力争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考核工作顺利进行。
2.任何投诉或申诉须以事实为依据，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签署真实姓名提出。
九、时间安排
1.2013年12月23日—31日，各部门组织布置聘期考核工作，参加考核人员填写相应岗位考核表（请至人事处下载中心自行下载），各部门审核。
2.2014年1月2日—7日，学校考核小组对各类人员进行考核，确定考核结果。同时向学校提交签署单位意见的考核表和考核结果汇总表。
3.2014年1月8日-12日，材料报学校考核领导小组审定。
4.2014年1月13日前公示。
